
改革视野

股份合作制改制的个例分析
——山 东 省 淄 博 市 周 村 区 王 村 镇 的 改制 经 验

于淑波

目前，股份合作制作为农村乡镇

集体企业改制的一种优选形式，已得到

了理论界和实践的确认，但在实际工作

中仍存在不少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

问题就是集体资产如何处置。山东省淄

博市周村区王村镇在这方面做的比较成

功，他们在股份合作制的改制中，一方

面较好地解决了集体资产的产权明晰问

题，另一方面通过对集体资产的运营，

成功地实现了集体资产的增值。

一、 集体 资产 产 权的置换

周村区早在 1988 年就被国务院列

为全国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区， 同

年，王村镇被周村区确定为股份合作

制改革试点镇之一。当时，王村镇政

府首先选择了王村造纸机械厂和王村建

筑安装公司两家企业规模相对较大、

经济效益相对较好， 同时又都面临着

资金紧张、 市场滑坡、企业技术骨干

外流等问题的镇办企业作为股份合作制

改革试点企业。在周村区农村改革试

验区的指导下， 试点企业与镇政府经

过共同商议，制定出了 “三七” 分成

的改革方案：即对评估后的企业集体

净资产全部折合成股份，集体保留其

中 7 0 % 的股权，所有权归镇政府所

有，由镇经委代表管理；其余 30% 的

股权按照企业职工的工龄、 职位以及

人均等标准具体明晰到每个职工名下，

职工在获得这部分股权的同时， 还必

须用现金购买一定比例（通常是 1：1）

的风险股。

经过几年的实践， 王村人逐步认

识到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改革乡镇企业传

统模式的好形式。 1992 年，在周村区

委、区体改委的直接推动下， 王村镇

对全镇 10 家镇办集体企业中的 8 家进

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其余2家从事矿

产资源开发的企业实行了资产经营责任

制。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方案基本参照

1988年的做法，镇集体在这8家企业中

均保留了 70% 的集体股权。

这一阶段的股份合作制改制，仅

仅对企业集体资产进行了初步的界定，

在企业股权设置上仍保留了集体股在企

业的绝对控股权地位。在这种集体股

占大头的企业改制中， 企业与镇政府

的关系并没有彻底理顺，企业集体资

产产权并未真正明晰。

1994 年，借周村区全面深化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的有利时机，王村镇展开

了向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出让大部分集体

股为核心的新一轮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镇政府在剥离土地后的企业净资产中只

保留 10% 的股本，其余的企业集体股

中，20% 无偿量化给企业干部、职工，

作为建厂以来劳动力价格的补偿；80%

则出售给企业干部、职工。王村镇在出

售集体资产前，对所有改制企业的资产

重新进行评估。为保证集体资产评估的

公允性，改制企业均成立了企业内部资

产清查小组，摸清家底，同时聘请由国

家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

等权威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全镇改制的

8家镇企业评估前的总资产是 12483万

元，总负债10420万元，净资产2272万

元；评估后，总资产为 13519万元，总

负债 10400万元，净资产 31 18万元。

与评估前相比，总资产及净资产分别增

值 8.3 % 和 37.2% ，总负债则基本持

平，仅减少了 0.2% 。

二 、 集体 资产 的管 理

镇办企业普遍实行股份合作制后，

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

问题是由谁代表集体股、 行使集体股

的权利？如果继续像原来那样，由镇

政府直接委派集体股代表， 那么必然

像改制前一样，企业受政府的直接控

制。为此，必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1992 年王村镇政府经过反复酝酿

成立了镇企业集团控股总公司。总公司

建立起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的法人治理结构。总公司下属10家镇级

企业公司，总资产主要包括8家改制企

业中的集体股资产，其他2家没有实行

股份合作制的矿产资源开发性企业的集

体资产，以及这 10 家企业所占用的镇

集体土地等。控股公司的主要职能是

控股、管理、 监督，行使镇集体股的

权利，管理镇属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

集体资产，并对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

进行监督。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开发新产品等重大决策必须要经

过控股公司的审批。控股公司委派集

体资产代理人到镇属各股份合作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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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企业的董事长， 这些代理人 是以

大股东的身份参加企业经营管理， 并

通过董事会聘任企业的经理。董事会

实行一人一票制，在发生异议时，董
事长拥有两票表决权，从而废除了镇

政府直接任命厂长、经理的体制。在

企业利润分配方面，控股公司根据镇

集体股在企业股本中的比例按股份分

红，而不再是由镇政府直接向企业索

取利润。

90 % 的集体资产产权出售后，镇

集体在改制企业 10% 的集体股权和镇

内企业土地有偿使用费，由新成立的

王村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负责管理和征

收。在企业集团控股公司时期，镇集

体在企业中是控股大股东，企业人、

财、 物的配置权、 处置权基本是由控

股公司说了算；到了集体资产经营公

司时期，镇集体只拥有企业 10% 的股

权，虽然在企业董事会中仍保留一名

董事席位，但只能是参与企业的重大

经营决策及年终分红方案的制定，其

决策权利十分有限。集体股的代表通

常由集体资产经营公司的正、 副经理

及各部部长分别担任，他们代表集体

股参加企业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并

将掌握的企业经营管理情况及时向公司

汇报。

三 、 集体 资产的 运营

王村镇出售 90% 的集体股权后，

共收回产权出让金 1600 万元。如何运

作好这笔资金又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矛

盾，它直接关系到能否保证集体资产

的保值增值问题。

王村镇面临着三种选择： 第一种

是将收回资金存入银行，由银行代

管。这种做法的风险较小，但收益也

有限，通常仅能以集体资产的保值为

目标，如果出现通货膨胀问题，则保

值目标也难以实现。第二种是将其纳

入镇财政，由镇政府代管。一些地区

采取了这种做法， 并规定这部分集体

资金不能作为乡镇财政收入， 但从执

行情况看，问题较大。由于缺乏 个

有效的监督机制来保证这部分资金用之

于民， 加之捉襟见肘的农村乡镇财

政，其后果往往是将其挪用为乡镇政

府的行政支出或其他支出。第三种则

是转变镇企业集团控股公司的职能，

建立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独立经营公

司，以进行资产运营为核心，推动存

量资本的优化组合。这种做法有望实

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但经营风险

也相应较大。王村镇选择了第三种方

式，即建立集体资产经营公司。

1995年3月王村镇在企业集团控股

总公司基础上，成立了周村区第一家

集体资产经营公司。集体资产经营公

司是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财产法人，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它

以盈利为目的， 独立核算，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公司主要业务是对出

售集体股产权收回的资金、 8家改制企

业中保留的 10% 的集体股股权及企业

土地有偿使用费等资产进行运营与管

理。

王村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成立以

后，经营战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公

司改变了以往将集体资金主要用于实业

投资的战略方针， 把经营重点放在以

短期融通资金为主，实业投资为辅，

并且实业投资仅限于当地传统优势行业

和高科技产品行业。在短期借贷方

面，借款对象全部集中在镇级企业

中，重点支持镇骨干企业， 缓解企业

的流动资金不足。借款程序效仿金融机

构的做法，由企业提出借款申请报告，

集体资产经营公司进行考察， 符合要

求后，经经理办公会研究批准。借款实

行担保人制或财产、 有价证券抵押

制，期限以 3 个月为主，期满续借时

重新办理手续。借款利率参照银行同

期贷款浮动利率。以此获得了巨额的

资金有偿使用费。

在实业投资方面， 王村镇集体资

产经营公司先后进行了两项实业投资。

投资200余万元创办了合资企业淄博沃

野桑葚保健酒厂和投资 90 万元参股合

资企业淄博齐研电子公司。王村镇在

历史上是中国北方著名的黄酒生产基

地，王村黄酒在当地久负盛名。集体

资产经营公司成立不久，通过市场调

研了解到本镇 名中医以传统黄酒配方

为基础，开发研制出一种新型的保健

酒，并申请了专利，但因缺乏资金难

以转化为商品生产，从优势互补原则

出发，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寻求与其合

作。集体资产经营公司首先为其提供

小批量生产场地，经过一年的试生

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产品投放当

地市场后，销售情况很好，出现了供

不应求。于是，双方商议合资建厂，

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投资 200 万元，产

品专利发明人以其专利折股共同创办了

淄博沃野桑葚保健酒厂。公司董事长

由集体资产经营公司担任，专利发明

人任总经理，集体资产经营公司只参

与企业经营方针、 投资计划、年度财

务计划及利润分配方案等重大决策的制

定，企业日常生产经营则由总经理全

面负责，集体资产经营公司不再介

入。1996 年，该厂实现产值 1050 万

元，利税 130 万元。

淄博齐研电子公司是王村镇与香港

投资者于 1993 年创建的合资企业，当

时总投资约 120 万元，双方投资比例

是王村镇占 75% ，港方占 25% ，生产

以当地水晶石为基本原料的高科技电子

元件。建厂以来，齐研公司生产规模

迅速扩大，由当初的 500 万只电子元

件，达到 1998年的2000万只，产品全

部外销。公司资产规模也急剧上升，净

资产增加到 3000万元。

王村镇集体资产经营公司通过成功

的资本运营战略，实现了集体资产的

保值增值，公司净资产已由 1995 年成

立之初的 3500 万元增加到 8200 余万

元。公司成立以来，先后拿出 300 万

元用于减轻农民负担，使王村镇的农

民免交镇统筹费，受到了农民的欢

迎。
（作者单位： 山东财政学院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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